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助力我旗法治政府创建，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对列入清理范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结果如下：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乌拉特中旗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乌中政办发〔2025〕28号      2025年9月24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及驻旗各有关单位：
《乌拉特中旗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经旗人民政府2025年第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乌拉特中旗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一、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 3 件，废止和宣布失效行政规范性文件 3 件（目录详见附件 1 、2）。
二、凡列入废止和宣布失效目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清理结果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今后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附件：1.乌拉特中旗本级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截至 2025 年 9 月1日）
政府办文件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
主动服务基层社会  重点抓好改革发展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
文件目录
主动服务基层社会　重点抓好改革发展





精准传达政策法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
政府大事记

政府办公室文件


精准传达政策法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政府办文件


   2.乌拉特中旗本级废止和宣布失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截至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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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新文件目录
（截至2025年9月1日）
	序号
	发文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试行日期
	有效期至

	

1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乌中政办发〔2022〕1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城乡公交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2.1.18
	
2027.1.18

	
2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
	
乌中政发〔2022〕12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2022.4.15
	
2027.4.15

	[bookmark: _GoBack]


3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乌中政办发〔2015〕140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旗级公立医院实施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财政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5.10.29
	


2025.10.29







附件2


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截至2025年9月1日）
	序号
	发文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试行日期
	有效期至

	

1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乌中政办发〔2020〕51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阿尔其山叉枝圆柏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0.5.29
	
2025.5.29

	
2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乌中政办发〔2020〕52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海流图地质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2020.5.29
	
2025.5.29

	


3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乌中政办发〔2015〕61号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保障性住房实现统筹建设并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5.10.29
	


202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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